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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B8_E8_91_A3_E4_c122_480705.htm 内容摘要：勤勉义

务是指董事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

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

力工作。在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董事可谓是公司管治的

核心。强化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对于完善董事及经营管理层

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保护股东利益及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

都有积极的影响。本文就公司董事应具有哪些勤勉义务以及

违反勤勉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以初步探讨。 在现代公司

治理结构中，董事会作为一个公司的中观决策和执行机构，

其作用突显重要。董事则是这一机构合议体的个体成员。每

一名董事能否尽责履行义务，直接影响到公司能否健康持续

的发展，关乎公司的命运。我国《公司法》第148第规定了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但董事的勤勉

义务具体有哪些？如果违反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对此

法律均未作出规定，只是在150条概括性的规定了董事在执行

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道德色彩浓厚的勤勉义务只作出

如此原则性的规定远不能解决实践操作时出现的问题。亚当

斯密说过：“在钱财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

而私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粹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

公司的董事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那样用意周到，

是很难做到的。” 这就需要有更加缜密的规则见于立法之中

。 一、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理论基础与判断标准 何谓董事勤



勉义务，现在较为通行的含义是指董事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

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

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 如果说忠实义务只是基

本的道德要求，勤勉义务则是履行事务的技能要求，忠实义

务解决了主观认知问题，勤勉义务则解决了客观操作问题，

是对行为的一种指引。在不同的法系中，由于法律传统的不

同，对于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的主张。大陆法系通

常认为，董事是公司的受任人，董事因股东会选任而与公司

发生委任关系。例如，日本《商法》第254条3款规定，公司

和董事的关系，依照有关委任的规定。德国立法侧重代理关

系，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代理

关系和信托关系两种。 但无论在哪一种法律关系学说下，都

特别强调董事的勤勉义务。我国《公司法》袭承大陆法系委

托关系说，认为公司董事与公司是基于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委

托关系，董事应依照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

，从公司的最高利益出发，尽最大的努力，以一个称职公司

管理人应有的谨慎从事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 在委托关系说

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包括以下几点： 1、善意。董事应

当在其内心对其行为及其后果尽到了适当的注意义务，即可

满足善意的要求。 2、注意。董事在实施管理行为时，应当

尽职尽责，应当适当的勤勉、注意和发挥技能。 3、符合公

司最佳利益。董事在进行商业决策的时候应该合理的相信其

行为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二、公司董事应具有的勤勉义务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我国公司法架构下董事勤勉义务的理

论基础和判断标准。在这一结论的指引下，董事的勤勉义务

有哪些？立法应采用何种方式才能符合我国国情呢？《公司



法》149条用列举的方式概括了董事不得行使的有违忠诚义务

的几种情形。对于董事是否尽到忠诚、勤勉义务，则属于主

观上的认知和评判。正由于此，我们无法用指导客观行为的

标准全面的概括、界定、限制主观认知。作者认为较为适合

的方法是用一个概括性的内容为勤勉义务树立起一个原则性

的道德标准之后，再用列举性的方法规定有违勤勉义务的几

种情形。具体讲： 首先，从道德层面概括出董事勤勉义务的

标准。董事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

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

力工作。 其次，列举出董事未尽勤勉义务的几种客观情形。

作者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下列行为应属没有履行

勤勉义务： 1、决策失误导致公司出现两次严重财产损失，

或财产损失累计达到注册资金50%的董事。 呈如前述，公司

董事勤勉义务是对行为的一种指引，要求行为人行为时具有

合理的知识能力和普通的谨慎人在同样情况下处理同类事情

所应尽的勤勉、注意和技能。它更注重的是对行为人技能的

要求。而这种技能直接作用于公司参与经济活动，体现公司

的盈利亏损。如果一位董事不具备这样的技能或无法发挥这

样的技能，反映出的客观结果就是公司的财产损失。在出现

两次严重损失或损失达到公司注册资金50%的时候，足以说

明该董事不具备或没有发挥应具备的技能，没有尽责履行勤

勉义务。两次严重损失具体标准可由章程确定。例如，在银

川市兴起收藏奇石热的时候，银川市某房地产公司在缺乏对

周边市场前景考察的情况下，董事会决定出资500多万元，在

内蒙某旗兴建奇石市场。工程尚未完工，收藏热迅速转冷，

导致该房地产公司投资无法达到预期回报，并造成重大财产



损失。 这一案例反映出的就是董事未尽到勤勉义务的情形。

房地产公司董事对奇石收藏市场是缺乏认识的，而且这一新

兴的藏品价值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在诸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及

自身相关知识缺乏的情况下，董事会成员盲目决策，造成损

失，董事会成员显然未尽到勤勉义务。 2、监事、监事会每

年对董事进行测评，连续三次没有取得信任投票的。 呈如前

述，董事的勤勉义务判断更具有主观性。在判断公司董事是

否尽到这一义务时除了要设计出具体的可考量的客观标准，

还要考虑评价的主体。而作为公司监事，由于其作用的特定

性，对公司的成长历史背景、经营过程是十分了解的。对每

一位董事是否尽职亦是清楚的。由监事、监事会从主观上判

断董事是否尽到勤勉义务十分合适。 因此，在现行的立法基

础上，确立起一套监事信任投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虽然现

行立法中实际包含这一内容，但是在评判董事是否尽职时完

全可以独立明确这一机制。由监事每年对董事进行一次信任

投票，以此来判断董事是否尽到勤勉义务。如果连续三年对

某一董事投不信任票，足以说明该董事的行为无法达到公司

满意的程度，即可判断其未尽到勤勉义务。 3、公司决策时

连续多次未表决（投弃权票），或未发挥实际作用的董事。 

董事是公司的“善良家父”，是否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到公司

的发展。勤勉义务要求董事具备管理的技能，这种技能必须

是积极的、毫无懈怠的。如果一个董事不主动地、积极地发

挥作用，因为某些原因沉睡权利、免责义务，就是未进到勤

勉义务，而具体适用标准应根据公司的性质、规模及发展水

平由章程确定。 4、设董事会的公司董事多次不参加董事会

行使权利。 董事勤勉义务要求行为人积极地、热情地投身于



工作中，只有这一前提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谨慎、认真地履

行勤勉义务。如果一个董事多次不参加董事会，对公司事务

漠不关心或无瑕顾忌，足以说明其未尽勤勉义务。 如银川市

某实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不满股东会决议，对公司事务消

极抵触，多次不参加董事会，或到会也不作任何表态。这就

显然属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的情形。 5、设董事会的公司董

事不得兼任5家以上其他公司董事。 本条是借鉴2001年我国证

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关

于独立董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

履行职责，尽到勤勉义务，应当限定董事的兼职公司数量。

6、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董事违反勤勉

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义务的履行需要责任机制来保障，没

有责任的约束，义务的履行只能停留在道德范畴。对于董事

违反勤勉义务所承担的责任而言，既可能是违约责任，也可

能是侵权责任，但他均以公司遭受董事行为之损害和董事有

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公司法》第150条规定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及责任方式。本条亦适

用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其中行政责任不应涉及董事责任这一

领域。就刑事责任而言，因董事勤勉义务，是积极的作为义

务，如董事未履行勤勉义务造成公司或股东巨额财产损失的

，应属过失犯罪的一种，可在刑法中加以确定。董事违反勤

勉义务承担的民事责任应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下面作以详细

分析。 1、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1）主体，应为公司

董事。 （2）客观方面。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行为人实施了或

将要实施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的行为。 



（3）主观方面，行为人行为必须有重大过失。 2、承担民事

责任的方式 （1）停止侵害。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大

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

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

为的诉讼。 （2）赔偿损失。我国《公司法》第150条作出了

相关规定，在上述民事责任的基础上，可由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决定直接罢免其职务。 3、对第三人的责任 董事的第三人

责任是指，董事履行职务有重大过错致使第三人受损害时，

对他人负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与董事对公司承担责任的构

成要件基本一致。提起人应为第三人。 4、免责事由 《公司

法》规定，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时，能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

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除外。同时可借鉴其他国家《公司

法》的一些规定，如股东会追认，免除责任，董事会赦免，

即可免除责任。 5、追究民事责任诉讼 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东的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直接诉讼是指公司或股东在

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以自己的名义诉讼。代表诉讼是指公

司利益受到损害时，股东可以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而代表公

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总的来说，我国《公司法》修改后对董

事的勤勉义务增加了一些内容。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

，对这一重要内容的立法保障和理论研究仍较为欠缺。我国

公司制度正在经历一个严峻的局面，如何确保公司制度的稳

定发展，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长远课题。本文通过对这

一义务的分析和保障制度的探索，希望对公司法的不断完善

尽一些义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